
第六章、結論 

本文採用歷史制度主義的研究途徑探討金管會的自主性與職能，採用金管會

這各個案乃是因其性質上屬於獨立機關，且又是政黨輪替之後所成立的國家機

關，因此拿金管會探討民主化後台灣的國家機器內部呈現何種狀態，以及國家機

關面對社會時，又是呈現怎樣的狀態時，具有非常大的指標意義，本文雖然採用

發展型國家理論中對國家機關自主性與能力的看法，但卻在這個基礎上採取更細

緻的看法來作分析，接著就本文章的研究提出本文的研究發現與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 金融監理制度存在路徑依賴的特徵 

金融監理一元化雖然是因為金融監理「理念」的改變而產生的訴求，但

是由於台灣和韓國等發生亞洲金融危機的國家不同，台灣並沒有在亞洲金融

危機受到太大的傷害，因此在金融改革的過程中，相對於其他國家是較為緩

慢的。也正因為台灣沒有受到太大的傷害，因此在金融監理制度的變遷過程

中，並沒有改變太大，呈現一種高度「路徑依賴」的特徵。正由於沒有經歷

大的歷史「關鍵節點」，因此台灣的金融監理制度是一種「制度演進」的模

式，逐步的從四元監理→三元監理→一元監理的模式作演進，這種制度改革

的過程是緩慢的，且也非全部改革。例如有關金融機關雖然整合成金管會作

統一的金融監理工作，但是其轄下的機關，對於金融產業仍然採取「分業別」

或稱「機構別」的監理方式，和韓國、英國等國家採取「功能別」的監理方

式差異甚大，這種「分業別」的監理機制，除了組織上依然是多元監理時期

的組織特色之外，再加上整個機構人員都是由財政部、中央銀行等過去金檢

機構的人員移轉過來，這些金融官員和組織共享著過去的「規則」，從事的

是「例行公事」般的金融監理程序，因此在整個金融監理制度呈現出高度「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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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依賴」的特性中，使得金管會成立之後的金融監理效果並沒有達到當初預

期的目標。 

二、 政商關係的影響 

在台灣金融自由化的過程中，是隨著台灣的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腳步

在走的，但是正由於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國民黨為維繫其政權，開始和台

灣的地方派系以及資本家進行產生緊密的政商關係，產生出行政官員以及立

法委員和這些資本家結合的金權政治。 

因此在政治民主化之後，台灣的金融部門的發展和政商關係的型態有著

密切的關係，民主轉型之後財團因股市以及銀行的開放而壯大，國民黨在這

時期成立的投管會開使用執政黨的優勢駕馭政商勢力，但是卻因為政商之間

不當的勾結，讓一堆問題企業造成銀行的壞帳，導致銀行發生經營危機，差

點產生了本土型金融風暴，而政黨輪替之後，民進黨也沒改變政商關係的特

徵，反而加速建構出一批官民不分的大型金融控股集團。這種政商關係也承

繼了過往的特徵，在制度層面的金融監理改革存有路徑依賴特徵，非制度層

面的政商關係也存有這樣的特徵，此種「制度」遺緒，對於國家整體金融改

革的影響不容忽視。 

三、 金融政策制訂權的爭議 

金管會成立之時，由於中央政府機關組織法尚未通過，且金管會組織法

第四條明文宣示，金管會的權限除了金融監督、管理及檢查事項之外，尚還

擁有金融制度及監理政策等法令、修正及廢止之權力，因此產生了金融政策

制訂權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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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監理體系時期，台灣的金融政策制訂權在財政部，金融檢查權則

分散在財政部、中央銀行及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而金管會成立之後，卻因為

獨立機關的定義問題，必須將金管會的金融政策制訂權劃歸為財政部，此種

劃分方式十分不妥。因為台灣和其他國家不同的是，財政部握有許多金融產

業的股份，在某些公司中，財政部甚至是公司裡面最大的股東，因此若是將

政策制訂權劃歸給財政部的話，那將會有「球員兼裁判」之嫌，因此，財政

部應該扮演「公股大股東」的角色，為公股爭取重大的權益，不宜再享有政

策制訂的權力。 

至於行政院擔心若是政策制訂權若是劃歸給獨立機關，將有損行政院的

整體政策完整性的疑慮，則可以透過「治理」機制予以解決。在本文的分析

過程中，可以看出行政院其實對於金管會的自主性傷害頗大，金管會其實是

服從行政部門的意志的，因此金管會的政策其實很難不同於行政院的意志。

要是連政策制訂的權力都拿走，那麼和當初多元監理體系時代，財政部掌理

金融政策制訂權，金融監理權力分由財政部、中央銀行與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執掌將會一樣，那麼金管會會失去其成立目的。因此金管會保有對政策制訂

的權力對現今金融監理制度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四、 金管會自主性與能力低弱 

在第四、五章的分析之中，金管會不論是在政府機關內部或者面對金融

產業時，其自主性都面臨極大的挑戰，呈現出一種低弱的狀態。在和行政院

的互動過程中，由於行政院擁有民主國家的民意基礎，因此其「政治稟賦」

高於金管會，因此在互動過程中，金管會受到行政院的「行政干預」頗多，

而在金管會委員的任命上，金管會也受行政院影響甚大，因此在這樣的制度

安排下，金管會面對行政院的互動關係中，根本失去獨立機關的自主性。 

 154



這種自主性低落的特徵在面對立法院時，也是呈現相同的狀況，面對立

法院時，除了主委、副主委需列席備詢之外，其預算以及金融規費收入都依

法必須由立法院審議，此種制度安排也讓金管會在面對立法院的互動過程

中，呈現出一種自主性低弱的狀況。 

正如同第二點所說的，台灣的金融產業存有高度政商關係的特徵，這種

政商結構過去是和政府的官員、立法委員以及政黨中的政客彼此結合，因此

在整個政商結構沒有根除這些勾結之際，獨立的金融監理機關面對這種不當

政商關係所產生的金融弊案時，往往使得金融監理工作力有未逮，2007 年

一月發生的力霸案所衍伸的中華銀行擠兌事件即是一例。當政商關係存在著

整個政治體制時，先天上面對其他國家機關皆呈現弱自主性特徵的金管會，

在面對金融產業時，雖然有著制度賦予的金融監理權力，但是因為財團可以

透過政商關係的管道影響行政院的政策偏好，因此使得金管會無法展現其金

融監理能力。 

第二節、 研究建議 

在研究國家金融改革與金管會這個個案時，認為政府往後對於金融監理制度

應該朝向以下幾個方向進行： 

一、 金管會應該成立監理金控集團的部門 

由於過往針對不同屬性的金融產業，成立不同的機關作金融監理的工

作，如證券公司就由證券暨期貨委員會監理、銀行就由金融局監理，因此有

必要針對大型金控公司成立專責的局處來健全金融監理機制。金管會的組織

架構應該可以參考英國的制度，調整增加功能性的監理機制，達到跨業監理

的目的，避免因為監理單位的差異，產生「監理套利」的狀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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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修訂金融法令，以符合金融產業發展 

台灣現行法令對企業集團與金控集團間的利益衝突，幾乎處於灰色地

帶，金控公司旗下的銀行、保險及證券各子公司間的關係人交易雖有「金融

控股公司法」規範，歸屬金管會監理，而金控旗下轉投資的企業若非屬金融

產業，其公司治理方面又屬「公司法」的範疇，此部分歸經濟部管轄，而各

金控公司的投資行為，又會因其壽險或證券、股票投資而分由不同的法規所

規範，呈現出一種紛雜的管理狀態，這種紛雜的金融管理法規，使得財團得

以利用制度的缺失，透過旗下的金控子公司與企業進行利益輸送，獲得不法

利益。 

但是由於目前金管會所適用的法令，很多都是舊的法規，因此面對這樣

的狀況，金管會的金融監理常常會面臨「盲點」，但是若是要將這些法規一

一修法到符合現今趨勢，恐怕會緩不濟急，因此在法規改革中，有必要一步

到位，採用類似「美國金融服務現代法」的立法方式來整合所有的金融監理

法規，以避免舊有的法規無法跟上現今的金融產業的現況，這樣金融改革的

功能才能完備。 

三、 強化自主性與職能 

金管會在成立之後，一直呈現弱自主性的特徵。因此金管會必須避免受

到行政部門以及立法部門的不當干擾，必須賦予其更多的自主性，且不管是

政策制訂權或政策執行權都不該和受政治力干預的財政部共享，必須建構其

獨立性。雖然過度的自主性往往是腐敗的泉源，因此金管會在強化其自主性

與能力時，需增加金管會的「透明度」。透明度是指金管會的資訊必須公開，

接受公眾的檢視，透明度的建立一方面公告新的政策資訊以及金融產業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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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訊息外，還可以藉由任何訊息的揭露，避免行政部門的干預，由資訊公開

的方式讓全民瞭解有無政治力介入干預，賦予人民資訊對稱的權力一方面可

以保護消費者權益，一方面則可藉由人民來避免行政機關的不當干預，保持

機關的自主性。 

之所以將金融監理機關獨立出來，就是希望一個獨立的管制機構可以擁

有相對的自主性與能力，得以執行對國家整體發展有利的金融政策，因此金

管會的自主性與能力的高低對台灣的金融監理有著非常大的影響。許多

OECD 國家經驗顯示，賦予金融監理機關獨立的政治地位是執行金融監理工

作最基本的特徵，因此既然成立了金管會就該賦予其自主性，而不是一再地

剝奪其自主性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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